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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1.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對禮儀革新有關聖樂方面的問題，曾細心考慮過：

在禮儀憲章中說明了音樂在禮儀中的角色；訂定了若干有關的原則和法規；並有

一章專論音樂。 

 

2. 大公會議的各項規定，已在晚近推行的禮儀革新中開始執行。但是禮節的重

新規劃，以及信友積極參與禮儀兩方面的新規定，對聖樂以及聖樂的服務角色引

發了若干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在禮儀憲章中有關原則更徹底的闡釋後，而得到

解決。 

 

3. 為此，禮儀憲章實施委員會，奉教宗的命令，詳細考慮過這些問題後，寫了

這篇訓令。不過，本訓令並無意收集一切有關聖樂的法律，而只訂定時下較為需

要的主要規則。可稱為本部上一道訓令的延續與補充。此文件是由同一委員會為

正確執行禮儀憲章而擬定，由本部於一九六四年九月二十二日所頒佈。 

 

4. 希望牧者、音樂家與信友們均欣然接受這些規則，並付諸實行，協力達到聖

樂真正的目的，就是「榮耀天主及聖化信友」○1  

a. 所謂聖樂，即指形式高雅及神聖，為舉行崇敬天主的儀式，而創作的音樂○2 。 

b. 此下均可稱為「聖樂」：額我略曲，各種新舊的複音音樂、管風琴及許可樂器

的聖樂以及大眾宗教歌曲及聖歌或禮儀歌曲○3 。 

 

一. 幾項普遍的規則 

 

5. 有各級聖職人員各盡其責，有信友參加並以歌唱舉行的禮節，就更為莊嚴 

○4 。因為透過這種方式，禱告變得更為動人、聖統性及團體的禮儀奧蹟表現得更

易舉心向上，整個禮節的進行更清楚地預示那將在新耶路撒冷聖城舉行的天上禮

儀。 

 

為此牧者們該專心致志，為舉行這種禮儀而努力，並且將歌唱禮儀所專有的任務

和角色的分配，適當地轉用在沒有歌唱但有信友參加的禮儀中。特別注意務使有

足夠與稱職的聖職人員在場，同時要鼓勵信友積極參禮。 

 

每一次禮儀慶典的實際準備工作，包括禮節、牧民和音樂各方面，都應由一切有

關人員，在教堂主任的領導下，同心合力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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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禮儀慶典妥善的安排，除了把各職務適當的分配及執行外，那就是：「無論聖

職人員或信友，每人均各按其位，依照事情的本身以及禮規的要求，不多也不少

地完成自己的任務」○5 ；同時也要注意每項禮節以及每首歌的意義和本質。為達

到這目的，那些本身應歌唱的部分應切實地唱出來，且應按禮節本身的要求，選

用合適的音樂。 

 

7. 要歌唱的部分都全部唱出來的屬於盛大隆重的禮儀，與那完全沒有歌唱的禮

儀，兩者之間，可視歌唱的多寡，分成不同等級。但在決定那些地方該歌唱時，

應優先選擇比較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司鐸或聖職人員詠唱，而信友應答的部分，

或司鐸與信友共同詠唱的部分，然後逐漸加上專屬信友或歌詠團的部分。 

 

8. 每當舉行歌唱禮儀，有充足人手供選擇時，最好選擇善於歌唱者，尤其是當

禮儀較為隆重，以及歌曲較為困難時；又當典禮將由電台或電視轉播或錄播時○6。 

 

若找不到適當的人選，而司鐸或聖職人員又不善於歌唱，則可以不唱一些比較困

難的部分，而朗誦出來。然而不得只為司鐸或聖職人員本身的方便而這樣做。 

 

9. 在選擇歌詠團，或信友詠唱的聖樂時，應考慮到歌詠者的能力。教會在禮儀

中，並不排除任何類型的聖樂，只要符合禮儀慶典的精神，以及與禮節的本身配

合○7 ，且又不妨礙信友之積極參與即可○8 。 

 

10. 為使信友更樂意、更有效和積極參與禮儀，宜對舉行的方式和參與的程度，

按照節日的隆重性和信友團體本身，盡量的予以變化。 

 

11. 應切記，真正隆重的禮儀，與其說在於花巧的歌曲，或舖張的禮節；不如說

更在於舉行得恰當而虔敬，即顧及禮儀的完整性，或全部禮節都各按其本質一一

進行。歌曲美妙、禮節華麗，若有足夠的資源來妥善安排，固然值得期望；然而，

若是因而省略、變換或扭曲某部分禮節，則違反禮儀真正的莊嚴性了。 

 

12. 只有聖座能按照傳統規則，特別依據禮儀憲章，訂定普遍的原則，作為聖樂

的基礎。地方主教團與主教，在一定的範圍內，亦有權予以管理○9 。 

 

二. 舉行禮儀的人 

 

13. 禮儀是教會的慶典，即聚合於主教或司鐸領導下的聖民所舉行的典禮○10。在

這些典禮中，司鐸與其他的聖職人員，因為所領受的品位，佔有特殊的地位；同

樣，輔禮員、宣讀員、講解員和歌詠團，因為所擔任的職務，亦有其重要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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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司鐸代表著基督、主持聚會。他高聲唸或唱的禱文，是奉全體聖民及在場者

的名義宣誦○12，大家應恭聽。 

 

15. 信友完備的、有意識的和積極的參與，才算善盡自己在禮儀上的職責。這是

禮儀本身的要求，也是基督子民因洗禮而擁有的權利和義務○13。 

 

這種參與： 

a. 首先該是內心的，即信友配合著所誦唸、所聽的、調整自己的心思，並與上

天的恩寵合作○14。 

b. 也該是外在的，即以身體的動作及姿態、歡呼、回答、歌唱，表達內心的參

與○15。 

 

亦當教導信友，內心裡與聖職人員或歌詠團所唱的結合，使教友在聆聽他們時能

舉心向主。 

 

16. 在舉行禮儀時，全體一起以歌詠來表示信仰和虔敬，沒有比這更莊嚴和令人

欣喜的了，因此當依下面方式，推動信友以歌詠主動的參加禮儀： 

 

a. 歌詠首先該包括歡呼，對司鐸和聖職人員致候的回答，或祈禱文的答句，也

包括對經和聖詠，重唱句，讚美歌和福音前歡呼。○16  

b. 以適當的教導和練習，引導信友逐漸更完滿，甚至全面地投入那些屬於他們

的部分。 

c. 然而有些本屬於信友歌唱的部分，若因信友訓練不足，或是歌曲本身是為信

友合唱而編寫的，可交由歌詠團獨自擔任，只要在其他屬於信友的部分，他們不

要被排斥便可。但習慣地把 (彌撒) 全部「專用部分 － Proper」的歌詠和全部

「常用部分 － Ordinary」的歌詠都由歌詠團包辦，而信友卻無份歌唱，是不允

許的。  

 

17. 在適當時間，當保持肅靜○17。信友默靜並不表示置身禮儀行動之外，或啞巴

的旁觀者；而是由於聽到的聖言，所唱的歌和所唸的禱文，由於心靈結合於司鐸

所唸及所唱的部分，因而引發的內心狀態，使他們更緊密地與所慶祝的奧跡契合。 

 

18. 在信友中，當特別訓練善會成員詠唱聖歌，使他們更有效地鼓勵和推動信友

參與禮儀○18。應認真和有恆地訓練信友唱歌，最好與禮儀訓練一起進行，要配合

信友年齡，身份和生活狀況，及宗教知識程度；應該從小學階段就要開始○19。 

 

19. 歌詠團因它在禮儀中的職務，應特別予以注意。由於大公會議對禮儀革新作

出的指示，歌詠團的責任更形重要和更有份量。歌詠團的責任就是，依照歌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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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妥善完成屬於自己的部分，同時協助信友積極地參與歌唱。 

 

為此： 

a. 該設立歌詠團，尤其在主教座堂及其他大堂、修院和修會學院，並要用心發

展。 

b. 在小堂內亦應設立類似的歌詠團，即使規模較小。 

 

20. 在大殿、主教座堂、隱修院及其他大堂既有的大型歌詠團，在過去曾維護和

發展過無價的音樂寶藏，贏得過崇高的讚譽，應按照自己的傳統習慣予以保存，

並經過地方正權人的認可和批准後，服務於較隆重的禮儀中。 

 

不過，歌詠團指揮和教堂主任當小心，務必使信友至少能參與歌唱那屬於他們自

己而比較容易的部分。 

 

21. 連小歌詠團也無法成立時，至少當有一、二名受過正式訓練的領唱員。可提

供一些較簡單的歌曲，讓信友參與，同時適當地領導和鼓勵信友詠唱。 

 

在有歌詠團的教堂中，也宜有這樣的領唱員，以應付那些歌詠團不能出席，但又

頗為隆重而需要歌唱的典禮。 

 

22. 歌詠團，依照各地的習慣和環境，可由男仕、男童，或只由男仕及男童，或

由男仕及女仕，甚至若環境的條件要求下，可只由女仕組成。 

 

23. 依照各教堂的情形，歌詠團的位置應安排如下： 

a. 該顯示出它的性質，即它是信友團體的一份子，並執行著特殊的任務。 

b. 更便利其執行禮儀職務○20。 

c. 使所有團員都能方便完全參與彌撒，即能便於領聖事。若歌詠團包括女仕，

則一定要安置在聖所之外。 

 

24. 對於歌詠團的成員，除音樂方面外，也該給予禮儀與靈修方面的培訓，使他

們能善盡禮儀上的職務，不但能使儀式更為高雅，給信友樹立善表，且使團員自

身獲得神益。 

 

25. 有關聖樂組織，無論是教區性、全國性、國際性的、尤其是那些，已為聖座

批准並屢受推薦的，都應提供服務，使這技能和靈修的培訓易於進行。 

 

26. 司鐸、聖職人員、輔禮員、宣讀員、歌詠團以及講解員都應清楚地執行各人

自己的部分，使信友能按禮節的要求自然而容易地回應。司鐸和各級聖職人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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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體信友一起詠唱一切有關的部分○21。 

 

三. 論在彌撒中歌唱 

 

27. 舉行有信眾參與的彌撒，特別是主日及慶節，在能力範圍內，以歌唱彌撒為

佳，甚至同一天內可舉行數次。 

 

28. 按一九五八年的訓令第三條，依照傳統與現行的禮儀規則，彌撒作大禮 (莊

嚴) 彌撒、歌唱彌撒、誦讀彌撒的分法，依然有效。然而為了牧靈上的益處，歌

唱彌撒再分成若干參與的等級；這樣，按照信眾的能力，彌撒更易因詠唱而顯得

更為隆重。 

 

等級的施行如下：第一等可單獨施行；反之，沒有第一等，不可舉行第二等與第

三等。如此，使信友能經常更完整地參與歌唱。 

 

29. 屬於第一等者： 

a. 進台禮部分： 

── 司鐸的致候與信眾的回答。 

── 集禱經 

 

b. 聖道禮儀部分： 

── 向福音歡呼。 

 

c. 聖祭禮儀部分： 

── 獻禮經； 

── 頌謝詞及對答與歡呼頌 (聖、聖、聖)； 

── 感恩經結束時的讚頌詞； 

── 天主經 (主禱文) 連引言及附禱經； 

── 主的平安； 

── 領主後經； 

── 遣散詞； 

 

30. 屬第二等者： 

a. 垂憐頌；光榮頌；羔羊頌； 

b. 信經； 

c. 信友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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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屬第三等者： 

a. 進台與領主時之遊行歌詠； 

b. 讀經或書信後之歌詠 (答唱詠) 

c. 福音前之歡呼歌詠； 

d. 預備禮品時之歌詠； 

e. 宣讀聖經，除非覺得朗誦更好而不唱。 

 

32. 有些地區的習慣曾得特許，合法地用其他歌曲代替「歌詠集 － Graduale」

裏的進台詠、奉獻詠 (預備禮品歌) 及領主詠；依地方教會主管當局定斷，這習

慣仍可保存，只要這些歌與彌撒的部分，與慶日及季節配合便可。這類歌詞應由

同一地方教會主管當局批准。 

 

33. 彌撒「專用部分 － Proper」的歌詠，信友應盡量參與，尤其藉著唱簡易的

答句，或其他合適的歌曲。 

 

「專用部分」的歌詠中，如讀經後之歌詠，不論是以對唱法或答唱法，都有其特

殊重要性；因其本身為聖道禮儀的一部分。詠唱時，大家應安坐靜聽，並盡量加

入歌唱。 

 

34. 彌撒「常用部分 － Ordinary」的歌詠，若以合唱的曲譜，則只要信眾不會

完全被排除參與詠唱，仍可按慣例由歌詠團擔任清唱，無伴奏或樂器伴唱。 

 

此外，「常用部分」的歌詠，可分由歌詠團與信眾，或信友分成兩部分擔任；可

依詩句輪流對唱，或適當地把歌詞分成較長的段落。但這樣做時，該注意：「信

經」是一篇信仰宣示詞，宜由大家詠唱，或至少容許大家有適當的參與；「歡呼

頌」 (聖、聖、聖) 是頌謝辭的結束歡呼，通常應由全體信眾與司鐸一起詠唱；

「羔羊頌」可配合分餅時的需要，尤其在共祭時，重覆多次；宜使信友能參與詠

唱這歌，至少唱結束的祈求句。 

 

35. 天主經 (主禱文) ，宜由信眾與司鐸一起詠唱○22。若唱拉丁文，則用現行批

准的曲調，若唱地方語言，曲調該先得地方當局批准。 

 

36. 在誦唸彌撒中，唱一些「專用經文」或「常用經文」的部分，也無不可。而

且在進台、預備禮品、領主及彌撒結束時可唱其他的歌曲。然而這些歌曲只屬於

「聖體歌」型還不夠，而應當與彌撒的部分，與慶節及與季節配合。 

 

四. 日課經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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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詠唱日課經，是非常符合其本質的方式，因為能更充分地表現其隆重性，同

時使齊聲頌主的人更同心合意，且這是禮儀憲章所表達的願望○23，奉勸在歌席或

公誦日課者詠唱日課。至少在主日及慶節，宜詠唱部分日課，特別是晨禱和晚禱

等主要時辰。 

 

至於其他修士，因求學而同住，或因退省及其他緣故而共聚一起，如果詠唱部分

日課經，自然地聖化他們的聚會。 

 

38. 詠唱日課可遵遁「逐漸」隆重的原則，即唱本身較適合詠唱的部分，如對答、

讚美詩、(讀經後)對答句和聖經頌歌等，其他部分則誦唸。然而這種唱法並不減

免歌席之責任，而其他特許亦不受影響。 

 

39. 該鼓勵信友，並以一定的訓導培育他們，使他們在主日及慶典，共同詠唱部

分日課、特別是晚禱；或按地區及團體的習慣，詠唱其他時辰禮儀。務使一般信

友，特別是知識份子，能得到教導從基督徒的角度瞭解聖詠，並應用在自己的祈

禱中；這樣帶領他們逐漸地品嚐和愛好教會公共的祈禱。 

 

40. 追隨福音勸諭的會士，更當接受這類的訓練，以便將來在發展其靈修生活

上，得到更豐碩的效果。在可能的範圍內，宜公共舉行 (時辰禮儀)，以及詠唱

其主要的時辰，藉以更完整地參與教會公共的祈禱。 

 

41. 照禮儀憲章規定，並依拉丁禮儀的古老傳統，聖職人員在歌席中詠唱日課，

當用拉丁文○24。唯同一禮儀憲章○25准許教友、修女、及追隨福音勸諭的非聖職會

士，採用本地方言誦唸日課。故應編製本地言語的歌曲，以便在詠唱日課採用。 

 

五. 舉行聖事、聖儀、禮儀年中特殊典禮、聖道禮儀及其他熱心善功

時的聖樂 

 

42. 由於大公會議所訂定的原則，一項按其本身可公共舉行的典禮，有信友參與

者，應比個人及私下所舉行的為優先○26，故此歌詠相當重要，因為能更顯出慶典

的「教會」性。 

 

43. 若干聖事及聖儀的舉行，如堅振、聖秩、婚姻、祝聖教堂或祭台，以及殯葬

等，在整個堂區生活中，有其特殊重要性，在可能範圍內，應當歌唱，使禮儀隆

重並有助於牧靈的效果。但該注意，不許以隆重為由引入俗化或與聖禮不合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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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特別在舉行婚禮時。 

 

44. 禮儀年中特別重要的典禮，應歌詠使之更為隆重。聖週的禮節更該隆重地舉

行，因為藉著慶祝逾越奧蹟，信友被引領到禮儀年及整個禮儀的中心。 

 

45. 為舉行聖事、聖儀以及禮儀年的特殊慶典，應按照教會主管當局的規定，以

及團體自身的能力，備有適當的，也包括地方語言的歌曲，使禮節更為隆重。 

 

46. 在舉行聖道禮儀以及熱心善工時，為增長信友的虔誠，聖樂亦非常有效。 

 

在舉行聖道禮時○27，應以彌撒中的聖道禮儀為標準○28；而對所有的熱心善工，聖

詩、古今的聖樂、民間宗教歌曲、管風琴以及其他適當樂器的彈奏，都很有用。 

 

在舉行熱心善工時，特別在舉行聖道禮儀時，很值得採取禮儀已不使用，但仍能

激發宗教精神、以及有助於默想神聖奧跡的聖樂○29。 

 

六. 歌唱禮儀採用的語言，及維護聖樂遺產 

 

47. 依照禮儀憲章，「在拉丁禮儀內，除非法律另有規定，應繼續使用拉丁文」○30。 

 

但是「採用地方語言，經常對民眾很有益處」○31，「決定採用地方語言，以及決

定其應用範圍的權力，屬於教會主管當局，其決議案則當呈聖座批准」○32。 

 

所以謹守上述規則，可依照每一團體的能力，採用適當的參與形式。然而牧者應

注意，「使信友們也能夠用拉丁文誦唸或歌唱彌撒常用經文中屬於他們的部分」

○33。 

 

48. 在彌撒用地方語言後，地方教區正權人應考慮，是否應在某些聖堂，尤其是

位於大都市中，經常會有不同語言的人聚會時，有一台或數台的拉丁文彌撒，特

別是歌唱的。 

 

49. 至於在修院中舉行禮儀時，用拉丁文或方言，當遵守修院及大學聖部，對修

生禮儀培訓的規定。 

 

至於遵守福音勸諭的會士，在這事上，當遵守一九六六年八月十五日「讚頌之祭」

宗座詔書，及一九六五年十一月二十三日宗座禮儀部對會士在日課及修院或團體

彌撒時採用語言的訓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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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以拉丁文舉行歌唱禮儀時： 

a. 額我略歌曲為羅馬禮儀所本有，如果其他條件相等，則它應佔主要地位

○34。盡可能採用標準版本內的曲調。 

b. 「宜籌劃一種曲調比較簡單的版本。以供較小的教堂使用」○35。 

c. 其他類型的音樂，不論是單聲或多聲部的，又傳統或新作的，也都該重

視並維護，以及恰當地採用○36。 

 

51. 牧者應衡量地方的情形、牧靈上的益處，以及本地語言的特性，考慮在過去

為拉丁文譜寫的聖樂遺產中，有些還合用，不只用在拉丁文，也用在那些以方言

舉行的典禮中。因在同一典禮中使用不同的語言來詠唱並無不可。 

 

52. 為保存聖樂的寶藏，以及推廣新的創作，「在修院，在男女修會的初學院及

書院中，以及其他公教機構與學校」，尤其在為此目標而設的高等學府中「應特

別重視音樂教育和實習」○37。特別該推行研究和實習額我略曲，因它具有一定的

特性，是學習聖樂的重要基礎。 

 

53. 新作的聖樂，當符合上列的規則。為此，「當具備真正聖樂的特點，不僅使

較大的歌詠團能詠唱，同時也適合較小的歌詠團，並能促進全體信友主動參與」

○38。 

 

在傳統的聖樂寶藏中，應首先推行的是那些符合改革後禮儀要求的部分；此外，

這方面的專家要仔細研究，有否其他部分也能符合這些要求。其餘不符合禮儀本

質，又或不能與禮儀實際舉行配合的，可看情形轉用在其他熱心善工上，尤其聖

道禮儀中○39。 

 

七. 為方言譜曲 

 

54. 編譯方言歌詞以作譜曲之時，尤其是聖詩，專家們應注意使譯文忠於拉丁原

文，同時易於配樂。要留意每種語言的特性和文法，以及每個民族的習性與特徵。

作曲家在寫作新的旋律時，對民族傳統，以及聖樂的規定，都應密切地加以注意。 

 

地方主管當局，應設法在編譯委員會中，羅致有上述專長以及精通拉丁文、地方

語言之成員，自開始時就大家通力合作。 

 

55. 若干以往傳統下來已譜上音樂的譯文，雖然與法定的禮儀譯文不盡相同，地

方教會主管當局有權決定可否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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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譜寫方言的曲子，屬於司鐸與聖職人員的部分最為重要，包括他們獨唱的部

分，或與信友一起唱，又或與信友對唱的部分。編寫這些曲調時，作曲家當考慮，

功用相同的傳統拉丁文曲調，能否提供旋律，供方言譯文譜曲。 

 

57. 司鐸及聖職人員所用新編寫的曲調，需由地方教會主管當局批准。○40  

 

58. 各有關主教團當設法，令使用同一語言的各地區，共用一種譯文。同時為司

祭及聖職人員，以及信眾應對及歡呼的部分，也盡可能有一種或幾種通用的曲

調，以方便使用同一語言者能一起參加。 

 

59. 作曲家從事創作時，應抱有繼承教會傳統的意願，這傳統在敬禮天主方面，

提供給教會一項真正的寶藏，他們得探討從前作品的類型和特徵，也要注意禮儀

新的規定和要求，「使新的形式，從已有的形式中，有系統的發展而來」○41，使

這些新作品成為教會音樂寶庫內新的成份，且不比過往的遜色。 

 

60. 為地方語言譜曲，使達到成熟和完善的地步，需要先作試驗。然而，以嘗試

之名而在教堂中做出與地方的神聖性、禮儀慶典的莊嚴、以及信友的誠不相稱的

事，應予以避免。 

 

61. 為使聖樂適應已有音樂傳統的地方○42，尤其傳教區，專家們必須有特殊的準

備。因為問題在於如何將神聖的意義與民族的固有精神、傳統及獨特的表現融合

在一起。所以從事這項工作者，無論對禮儀、對教會的音樂傳統、並且對語言、

民間歌謠以及他們所服務的民族特性，都應有充份的認識。 

 

八. 樂器的聖樂 

 

62. 器樂在舉行禮儀時，無論伴唱或獨奏都非常有用。 

「在拉丁教會內，管風琴是傳統的樂器而應受推崇，其樂音足以增加教會典禮的

美妙光采，又極能提高心靈，嚮往天上事物。 

 

在地方教會主管當局的審斷與同意之下，可以在神聖敬禮中使用其他樂器，只要

適合，或能使之適合神聖的用途，符合教堂之莊嚴，又確能使信友獲得益處」○43。 

 

63. 採用樂器時，當顧及民族的特性與傳統。但依照一般的看法和習慣，那些只

適用於俗樂的樂器，應擯棄於所有禮典和熱心善工之外○44。在禮典中使用許可的

樂器時，應符合禮節的要求，並能增進聖禮的高雅以及信友的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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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樂器用來伴唱時，可加強歌唱，方便大家參禮，並使會眾更為齊心；但其音

量不可蓋過歌聲，致使很難聽懂歌詞；又當司鐸或聖職人員按自己的職份誦唸

時，樂器應停止彈奏。 

 

65. 在歌唱或誦唸彌撒中，管風琴或其他允許的樂器，除為歌詠團及信友的歌唱

伴奏外，可在彌撒開始，司鐸到祭台前、在預備禮品時、領主時、以及結束時獨

奏。 

 

上述規則，在類似情形下，亦可用於其他禮典中。 

 

66. 將臨期、四旬期、(復活)三日慶典、以及在追思日課或追思彌撒中，樂器不

可獨奏。 

 

67. 司琴者及其他樂器演奏者，不僅應精於委託他們彈奏的樂器；且應瞭解和貫

徹禮儀的精意，使其連在即興演奏時，也能依照禮儀各部分的意義美化典禮，並

協助信友參加○45。 

 

九. 聖樂推廣委員會 

 

68. 教區的聖樂委員會，配合著教區禮儀牧靈行動，對發展聖樂作用極大。為此，

每一教區應盡可能設立聖樂委員會，與禮儀委員會通力合作。 

 

多次這兩個委員會更適宜合併為一，由雙方的專家組成，使事務更易進行。 

 

最值得推崇的是，在衡量過有一定效益時，數個教區共設一個委員會，使在同一

地區內推動同樣的工作，並更有效地統籌人力。 

 

69. 主教團按需要成立的禮儀委員會○46，亦宜兼管聖樂，所以應包括精通聖樂的

專家。這委員會不但應與各教區委員會，且當與當地的其他相關音樂團體，保持

聯繫。本規定亦適用於禮儀憲章第四十四條所指的禮儀牧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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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詞 

 

本訓令由教宗保祿六世，於一九六七年二月九日，接見宗座禮儀部部長賴羅納樞

機時批准，並以其權柄認可，且下令公佈；同時規定自一九六七年五月十四日，

五旬主日生效。 

 

一切相反法令無效。 

 

一九六七年三月五日、四旬期第四主日 (喜樂主日)、發自羅馬。 

 

宗座禮儀部部長 賴羅納樞機   

禮儀憲章實施委員會主席 雷伽羅樞機 － 波羅納主教 

宗座禮儀部秘書長 安多乃利主教 － 依地加拉 

領銜總主教 

 

． 附 註 ． 

 

○1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禮儀憲章「神聖公議會」，一一三條；教廷公報，一

九六四年，五六卷，一二八頁。 

○2  參閱比約十世，一九零三年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在關注的事中」自動詔書

第二條；教廷公報，一九零三至一九零四年，三六卷，三三二頁。 

○3  宗座禮儀部，一九五八年九月三日聖樂與聖禮訓令，第四條；教廷公報，

一九五八年，五零卷，六三三頁。 

○4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禮儀憲章一一三條；教廷公報，一九六四年，五六

卷，一二八頁。 

○5  同上，二八條；教廷公報，一九六四年，五六卷，一零七頁。 

○6  宗座禮儀部，一九五八年九月三日聖樂與聖禮訓令，九五條；教廷公報，

一九五八年，五零卷，六五六至六五七頁。 

○7  禮儀憲章、一一六條。 

○8  同上，二八條。 

○9  同上，二二條。 

○10  同上，二六及四一至四二條；教會憲章「萬民之光」，二八條；教廷公報，

一九六五年，五七卷，一二三至一二六頁。 

○11  同上，二九條。 

○12  同上，三三條。 

○13  同上，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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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上，十一條。 

○15  同上，三零條。 

○16  同上，三零條。 

○17  同上，三零條。 

○18  宗座禮儀部，一九六四年九月二十六日，「大會成果」訓令，十九及五九條；

教廷公報，一九六四年，五六卷，八八一及八九一頁。 

○19  禮儀憲章，十九條；宗座禮儀部，一九五八年九月三日，聖樂與聖禮訓令，

一零六至一零八條；教廷公報，一九五八年，五零卷，六六零頁。 

○20  宗座禮儀部，一九六四年九月二十六日，「大會成果」訓令，九七條；教廷

公報，一九六四年，五六卷，八九九頁。 

○21  同上，四八條ｂ。 

○22  同上，四八條 g。 

○23  禮儀憲章，九九條。 

○24  同上，一零一條，一項；宗座禮儀部「大會成果」訓令，八五條。 

○25  同上，一零一條，二及三項。 

○26  同上，二七條。 

○27  宗座禮儀部，一九六四年九月二十六日，「大會成果」訓令，三七至三九條。 

○28  同上，三七條。 

○29  同上，五三條。 

○30  禮儀憲章，三六條一項。 

○31  同上，三六條二項。 

○32  同上，三六條三項。 

○33  同上，五四條；宗座禮儀部「大會成果」訓令，五九條。 

○34  禮儀憲章，一一六條。 

○35  同上，一一七條。 

○36  同上，一一六條。 

○37  同上，一一五條。 

○38  同上，一二一條。 

○39  同上，四六條。 

○40  宗座禮儀部「大會成果」訓令，四二條。 

○41  禮儀憲章，二三條。 

○42  同上，一一九條。 

○43  同上，一二零條。 

○44  宗座禮儀部，一九五八年九月三日，聖樂與聖禮訓令，七零條。 

○45  同上，二四至二五條。 

○46  禮儀憲章，四四條。 

 

 


